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質詢事項 

甲、行政院答復部分 

（一）行政院函送余委員宛如就現行外籍人士來台或國人出差之核銷規定

已不合時宜，需附紙本登機證才能核銷機票費用，實為阻礙我國國

際化之不必要的行政要求，也凸顯我國政府接受資訊化認證能力之

不足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，請查照案。 

（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5 年 9 月 20 日院臺專字第 1050092431 號） 
（立法院函 編號：9-2-1-98） 

余委員就現行外籍人士來台或國人出差之核銷規定已不合時宜，需附紙本登機證才能核銷機

票費用，實為阻礙我國國際化之不必要的行政要求，也凸顯我國政府接受資訊化認證能力之不足所

提質詢，經交據本院主計總處查復如下： 

一、國外出差旅費報支要點係規範我國公務人員出國差旅費報支之規定，本案邀請外籍人士來台並

非該要點規範對象。 

二、邀請外籍人士來台因已抵達我國，已有搭機事實，則無需檢附登機證存根或護照影本。 

另為證明機票價款，仍應檢附足資證明支付票款之文件及機票票根或電子機票。 

（二）行政院函送許委員淑華就推動新南向政策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

，請查照案。 

（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5 年 9 月 20 日院臺專字第 1050092462 號） 
（立法院函 編號：9-2-1-129） 

許委員對新南向政策的推動，迄今仍未看到具體規劃內容所提質詢，經交據國家發展委員會

查復如下： 

一、總統府已於 8 月 16 日提出「新南向政策綱領」，行政院據以於 9 月 5 日公布「新南向政策推

動計畫」，後續各相關部會將盤點現有資源，結合地方政府、國內企業與 NGO，以及海外僑

民及台商的資源與力量，考量主客觀條件與情勢，因地制宜，擬訂可執行之具體作法，並釐

定 KPI，達成設定目標。 

二、委員建議有關委由貿協進行市場調查與分析、推整廠系統輸出、提供新南向獎學金、區域鏈結

等意見，均已納入本推動計畫中： 

(一)經貿合作 

改變過去以東協及南亞為出口代工基地的型態，擴大與夥伴國產業供應鏈整合、內需市

場連結及基建工程合作，建立新經貿夥伴關係。 

1.產業價值鏈整合：針對當地產業能量及需求，強化具競爭優勢產業與各國供應鏈之結

合，如由五大創新產業切入，輔導電子收費-ETC、智慧醫療、智慧校園等物聯網系統

輸出；成立新南向經貿拓展單一窗口及建立新南向產經諮詢中心，推動廠商商情蒐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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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產業資料庫建置及法令規範等資訊。 

2.內需市場鏈結：善用跨境電商搭配實體通路，拓銷優質平價消費商品，推動教育、健

康、醫療、餐飲等新興服務產業輸出。 

3.基建工程合作：成立基礎建設及整廠輸出之海外輸出協作平台，籌組電廠、石化、環

保等基礎建設輸出旗艦團隊，尋求與第三國廠商策略聯盟。 

(二)人才交流 

強調以「人」為核心，深化雙邊青年學者、學生、產業人力的交流與培育，促進與夥伴

國人才資源的互補與共享。 

1.教育深耕：擴編臺灣獎學金，吸引東協及南亞學生；配合國內產業需求，建立「產學

合作專班」、「外國青年技術訓練班」，並提供學成後媒合就業；鼓勵大學校院赴海

外開設分校或專班。 

2.產業人力：針對專門性或技術性工作的外籍移工，研議建立評點制度，符合條件者可

延長居留年限；強化雙向專業人力交流，確保赴外工作人員回臺社福保障之銜接，並

簡化來臺申辦程序，強化人才供需媒合，協助國內企業尋才。 

3.新住民力量發揮：發展第一代新住民為經貿推廣尖兵、培育新住民第二代為南向種籽

。 

(三)資源共享 

運用文化、觀光、醫療、科技、農業、中小企業等軟實力，爭取雙邊及多邊合作機會，

提升夥伴國生活品質，並拓展我國經貿發展縱深。 

1.醫療：促進醫藥雙邊認證、新藥及醫材開發合作；協助夥伴國培育醫療衛生人才。 

2.文化：藉由影視、廣播、線上遊戲，行銷臺灣文化品牌；鼓勵地方政府與東協、南亞

及紐澳國家進行城市交流與合作。 

3.觀光：放寬東協及南亞國家來臺觀光簽證；提高導遊質量，建立穆斯林旅遊之友善環

境。 

4.科技：建置科技交流平臺，強化科學園區及法人跨國鏈結；推動智慧災防等技術交流

。 

5.農業：成立「台灣國際農業開發（股）公司」，以國家品牌擴展海外市場；提供農技

協助，推廣生物性資材及農機具，提升夥伴國經營能力。 

(四)區域鏈結 

擴大與夥伴國的多邊與雙邊制度化合作，加強協商及對話，並改變過去單打獨鬥模式，

善用民間團體、僑民網絡及第三國力量，共同促進區域的安定與繁榮。 

1.區域整合：積極和東協主要貿易夥伴及印度洽簽 ECA 或個別經濟合作項目；更新及強

化已簽訂的雙邊投資及租稅協定；建立重大事件預警及應變機制。 

2.協商對話：推動與東協、南亞及紐澳進行多層次、全方位的協定與對話；於適當時機

和對岸就相關議題及合作事項，展開對話及協商。 

3.策略聯盟：調整援外資源配置，完善援外推動機制，擴大業者參與當地國之經建計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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；與第三國（如日本、新加坡）協力進軍東協、南亞及紐澳巿場；強化與民間企業及

NGO 團體合作。 

4.僑民網絡：建立僑民資料庫與交流平臺（包括：留臺畢業生、當地臺商、僑民），善

用在地僑商及臺商經貿網絡，強化與臺灣企業的聯結。 

（三）行政院函送許委員淑華就「近期勞動基金運用局發布新聞稿，標題

是『勞動基金今年獲利續創新高，上半年獲益 612 億元』勞動基金

運用局拿上半年獲益 612 億元，拿來作為今年獲利續創新高的依據

；但整體基金規模也達到 3 兆 1,921 億元更是新高，從而卻使收益

率降至 2.03%」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，請查照案。 

（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5 年 9 月 20 日院臺專字第 1050092464 號） 
（立法院函 編號：9-2-1-131） 

有關許委員淑華就「近期勞動基金運用局發布新聞稿，標題是『勞動基金今年獲利續創新高

，上半年獲益 612 億元』勞動基金運用局拿上半年獲益 612 億元，拿來作為今年獲利續創新高的依

據；但整體基金規模也達到 3 兆 1,921 億元更是新高，從而卻使收益率降至 2.03%」問題所提質詢

，經交據勞動部查復如下： 

本部勞動基金運用局辦理各勞動基金及國保基金投資業務，均秉持穩健投資原則，以多元布

局策略執行各項投資，社會各界對基金之運用績效多所期待，該局亦以此為目標，竭力因應市場變

動，持續進行各項投資，期能為勞工創造長期穩健之運用績效。有關基金運用情形說明如下： 

一、本部勞動基金運用局每月均定期於該局資訊網站（www.blf.gov.tw）揭示各基金運用績效，並

不定期配合本部例行業務說明會發布基金運用情形新聞稿。所揭示之運用績效均已扣除各項

費用及稅捐，按相關會計法令辦理評價作業，並定期受本部及審計部查核。 

二、基金運用收益績效首重資產配置，近年本部勞動基金運用局戮力深化全球多元布局，以追求長

期穩定收益。倘如同社論建議將所有資金投入於台股，將使基金承受過大之風險，不利風險

分散，以台股去年下跌 10.41%為例，104 年將造成基金約 2,900 億元之損失。 

三、有關上半年就保基金、職災保護專款基金收益率 0.45%、0.46%低於一年定存利率，其係半年

收益，若換算成年化報酬率即達到 0.92%，遠高於大額定存之牌告利率（0.3%）。另就保基金

、職災保護專款，因其基金之屬性，於法令上即規範僅能投資於存款等固定性收益工具，未

能投資股票，運用績效不宜與有投資風險性資產之基金進行比較。 

四、依「證券投資信託及顧問法」第 59 條第 3 款、「證券投資信託事業證券投資顧問事業經營全

權委託投資業務管理辦法」第 20 條第 4、5 款規定略以，全權委託尚不得與客戶為投資有價

證券收益共享或損失分擔之約定，及不得以獲利金額拆帳之方式計收業務績效報酬。本部勞

動基金運用局為落實委託經營績效與管理費率之連結性，國內委託經營之管理費計算，採基

本及差別彈性績效費率，以目標報酬率為基準，依委託經營績效超越目標報酬率之倍數，適

用差別績效費率級距，爰不論盈虧，管理費率均與績效呈正相關，符合獎優懲劣之公平原則


